榆中县山洪灾后重建第四小学南侧道路恢复重建工程项目土建综合2队招标公告
一、项目概况
榆中和平防涝改造项目，榆中县山洪灾后重建第四小学南侧道路恢复重建工程项目，建设地点:榆中县城关镇。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:该工程改造给水管网总长度 880.00 米，管径 dn160-dn225,管道管材采用聚乙烯PE100 级给水管；改造雨水主管网总长度 1920.00 米，管径 d300-d1500,管道管材采用Ⅱ级钢筋混凝土排水管；改造污水主管网 1060.00 米，管径 d300-d500,管道管材采用Ⅱ级钢筋混凝土排水管；敷设一级供热管网长度 479×2 米，管径 DN250,管道管材采用双面螺旋缝焊接钢管，保温材料采用聚氨酯硬质泡沫；新建路灯 27 盏、路灯接线手孔井 27 座；新建各类检查井、闸阀井共 91 座；路面恢复以及相关附属设施建设等。计划开工时间：2025年11月26，计划竣工时间：2026年09月30日（具体以招标人通知为准）计划工期：309日历天。

二、招标范围
1、本次招标土建综合2队，划分1个标段，实施范围：榆中县四小道路项目土建综合2队工程；主要工程量：

经6-1路、崇文学校西侧段道路恢复，包括：
1、拆除工程：拆除路面车行道10cm 408m2，拆除车行道基层40cm 557m2，拆除人行道防滑砖29m，拆除人行道基层3893.07m3。
    2、路基工程：人行道块料铺设1620m2，安砌侧(平、缘)石1428m2，8%石灰土2855.6m3，水泥石灰砂砾土2907m2。
    3、土方工程：挖一般土方2213m3，回填方9707.43m3，挖沟槽土方12702.22m3，余方弃置4234.37m3。
    4、给水管道：塑料管DN225(PE100)233m，塑料管DN160(PE100)15m，泄水管钢筋混凝土Ⅱ级管D300 15m，主管道阀门井（1400×1400）2座，消火栓井阀门井（1600×1600）3座，预留管井阀门井（1200×1200）1座，排气阀井（1200×1200）1座，排泥井（1200×1200）1座，湿井（1000×1000）1座。
5、雨水管道：D300钢筋混凝土Ⅱ级管70.18m，D400钢筋混凝土Ⅱ级管24m，D600钢筋混凝土Ⅱ级管274m，DN1200 II级钢筋混凝土管642m，排水检查井（1000*1000mm）8座，雨水检查井（1500*1100mm）5座，雨水检查井（2200*2200mm）2座，雨水口12座，混凝土出水口D1200 1座。
    6、污水管道：D500钢筋混凝土Ⅱ级管410m，D300钢筋混凝土Ⅱ级管57m，排水检查井（1000*1000mm）8座，排水检查井（2700*2050mm）1座。
    7、管线工程：挖沟槽土方847m3，回填方908.56m3，挖基坑土方93.6m3，余方弃置32.04m3。
甲供材料：无甲供材料。
2、工期要求:总工期309日历天，计划开工时间2025年11月26日（具体开工时间以招标人正式下发通知为准）。

三、招标编号
JT-ZCLX-20251203004
四、付款方式

1、进度款支付：本工程无预付款，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。

2、结算款支付：在本期结算工作办理完成且业主将本期工程进度款支付给招标人后 14 日内，招标人在扣除应由投标人承担的各项费用（5 %履约保证金、招标人代供材料（如有）、甲供材料超耗扣款费用、各种代扣税（费）以及其它应扣款）后，按当期应付款的85%支付投标人工程进度款或代发农民工工资（代发工资不得高于应付结算金额，不足部分顺延至下一结算期）。
五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1.资质要求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，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及以上资质，企业注册资金不小于300万元。

2.业绩要求：投标人近3年内独立完成（或在建）2个及以上类似工程施工业绩，单个业绩合同额不低于300万,且企业信誉良好。

3.投标单位要求：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单位，不得同时进行投标；投标单位必须独立投标，不允许以联合体形式投标。

4.项目负责人要求：现场项目负责人从事类似项目施工管理5年以上，且近3年内有1个及以上类似项目施工管理经验。 

5.投标人施工能力要求：配备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及施工作业队伍，确保劳动力、材料、机械设备等施工资源科学配置，能保质、保量、按期完成承包范围内的施工内容。

6.法定代表人（实际控制人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 creditchina.gov.cn/）、“天眼查”网站（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）或“企查查”网站（https://www.qichacha.com/）中查询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资料；法定代表人（实际控制人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。

7.投标人具有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资格，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8.质量要求：满足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，且符合设计要求。

9.财务状况良好且在行业内无不良诚信记录，具有一定的垫资能力。

六、技术及质量要求
满足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，且符合设计要求。

七、招标方式
(公开招标   

(邀请招标

八、报名方式
必须通过华邦控股集团阳光招采平台（https://zc.hbjtjtgf.com/）注册、报名。

九、网上报名截止时间
2025-12-15 15:00:00
十、投标资格审核方式
资格预审，合格制。必须通过华邦控股集团阳光招采平台（https://zc.hbjtjtgf.com/）注册、报名，报名后投标资格预审文件递交、招标澄清、投标文件递交均在华邦控股集团阳光招采平台相应模块进行，此为唯一有效参投渠道。
十一、投标文件的领取
1、发售对象：通过资格预审的潜在投标人（以招标组织人通知为准）。 

2、领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：详见资格审查入围通知书。 

3、领取方式：华邦控股集团阳光招采平台（https://zc.hbjtjtgf.com/）-登录-投标管理-我的投标-在到对应招标项目下自行下载。

十二、投标文件的递交和开标
1、投标截止时间：详见招标文件。 

2、投标文件：

(电子投标：开标时间截止前请将投标文件上传至华邦控股集团阳光招采平台。

(纸质投标：开标时间截止前请将纸质版标书递交至招标文件指定地点

开标时间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
开标地点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十三、踏勘现场
由投标单位自行组织踏勘，并承担相关费用，踏勘时出现人身及财产损伤，招标人概不负责（招标联系人：李晓山，电话13893397502）。

十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招 标 人：榆中县山洪灾后重建第四小学南侧道路恢复重建工程项目经理部
地    址：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

联系方式：工程项目部：刘吉财15193447448；公司成本招采部：胡延平13679453464。
十五、华邦建投集团审计监察部监督电话及邮箱
1、举报热线：18127835449（微信同号） 
2、举报邮箱：jiancha@hbjtjtgf.com
3、举报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8号港口中心裙楼华邦建投集团审计监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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